化学与环境学院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复试办法
诚挚欢迎全国各高校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通过推荐免试方式来我院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为便于推免生申请，特制定本办法，具体安排如下：
一、申请条件：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工程专业接收毕业专业为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化学、环境工程、制药工程、化学等专业的考生申请。
二、考生报名、录取流程：考生在推免系统报名→发送复试通知→考生同意参加复试→学院组织复试考核→向复试合格的考生发送“待录取通知”→考生在系统确认后，完成拟录取。
三、复试方式
化工学院推免硕士研究生复试为综合素质测试。
四、复试考核内容
一、综合素质测试
1. 综合面试：70分
掌握专业知识、基本理论和科研潜能等情况   （10-35分）
思维与反映能力                           （5-15分）
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实际工作表现等       （5-10分）
人文素养：举止、表达和礼仪               （5-10分）
2.外语水平测试：30分
口语                                      15分
听力                                      15分 
综合素质面试时间不少于每生20分钟。
五、录取成绩要求
综合素质测试成绩为：综合面试不少于：（49分）
外语水平测试：（21分）

六、复试时间地点
第一批次：2020年10月13日
其余复试批次时间根据报名人数自行设定。
7、 复试所需材料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要求考生提供复试相关材料
1.学生成绩单；
2.国家外语考试相应等级证书；
3.获奖证书 
八、联系方式
[bookmark: _GoBack]学院联系人：牟老师
联系电话：0451-86392709
联系邮箱：1162974450@QQ.COM
办公地址：哈理工化工学院办公楼401室

哈尔滨理工大学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
2020年9月28日
